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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

（1989 年 5 月 26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 根据 1997 年 12

月 19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4 号修正 根据 2010 年 12 月 20

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2 号公布的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

⟨ 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⟩ 等 148 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》

修正 根据2012年2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81号公布的《上

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⟨ 上海市内河港口管理办法⟩ 等 15 件市

政府规章的决定》修正并重新发布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业机械的安全管理，正确处理农机事

故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

和国家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农机事故，是指农业机械在道路外作业

或者转移等过程中造成人身伤亡、财产损失的事件。

第三条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是本市农机事故处理工作的主

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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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负责本规定的具体实施。

乡、镇、农场农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积极协助保护农机

事故现场，配合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处理事故。

第四条 处理农机事故，必须认真调查研究，实事求是，查

明原因，分清责任，依法办事。

第五条 发生农机事故后，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必须立即停

机，保护好现场，积极抢救受伤人员，及时报告所在地农机安全

监理机构听候处理。

抢救受伤人员时需要移动人体、机具的，须标明各自的位置。

第六条 发生农机事故后，过往车辆、农机的驾驶、操作人

员和附近的其他人员，应当协助报案，维护现场秩序，救护受伤

人员，并有义务向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或者公安、司法机关提供客

观反映事故情况的证言，检举、揭发肇事后的逃跑者。

第七条 发生农机事故后企图逃逸的、拒不停止存在重大事

故隐患农业机械的作业或者转移的，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可以依法

扣押有关农业机械。

第八条 各级医院应当积极抢救农机事故受伤人员。受伤人

员是否需要住院、能否出院以及残疾程度的确认等，均以区、县

级以上医院的诊断结论为准，必要时可以聘请有关专业人员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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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。

第九条 农机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的，应当要急救、医疗人员

确认，并由医疗机构出具死亡证明。尸体检验结束后，应当书面

通知死者家属在 10 日内办理丧葬事宜。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办理

的，由公安机关按规定处理尸体，逾期存放的费用由死者家属承

担。

第十条 对农机事故责任人的处理，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

规定执行。

凡有肇事不报，谎报情况，畏责潜逃，破坏、伪造现场或毁

灭证据等行为，使事故责任难以鉴定的，应负全部责任。

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可以将本规定所赋予的行政处罚权，委托

其所属的上海市农机安全监理所行使。

第十一条 农机事故当事人的责任形式分为：全部责任、主

要责任、同等责任、次要责任、一定责任和无责任 6 种。

第十二条 农机事故的损害赔偿，由事故责任方依照应负责

任，按下列比例承担：

（一）负全部责任的，承担 100%；

（二）负主要责任的，承担 60%至 90%；

（三）负同等责任的，各承担 50%；



上海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4 -

（四）负次要责任的，承担 20%至 40%；

（五）负一定责任的，承担 10%至 20%；

（六）无责任的，不承担。

第十三条 农机事故的损害赔偿，包括下列项目：

（一）伤者的医疗费、护理费、就医路费、因误工减少的收

入；

（二）残者的护理费、生活补助费和残疾用具费；

（三）死者的丧葬费和生前受其扶养的人所必要的生活费；

（四）机具、财物损失费；

（五）经批准允许的伤、残、死者的直系亲属或者代理人（不

超过 3 人）在调解处理事故期间所需的路费、住宿费、误工费。

第十四条 对农机事故的受伤人员在抢救时所需的费用和

死者的丧葬费，当事人或者当事人所在的单位可以暂时垫付，然

后再按责任承担、偿付。

第十五条 对农机事故的伤者医疗费的赔偿，包括挂号费、

医药费、检验费、手术费和住院费等所需费用。伤者因伤势严重，

需要住院、转院和护理的，须经医院证明。擅自住院、转院、自

购药品、使用或者增加护理人员，或者拒不出院的，费用自理。

第十六条 对农机事故的残者，在治疗完毕后，应当根据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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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所出具的证明，区别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情况，确

定护理费和生活补助费的赔偿。残者的残疾用具费，包括制作假

肢、代步车、拐杖等，按医院证明购置用具的所需费用计算。

第十七条 对农机事故的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要的生活

费，应当根据死者生前的固定工资确定。死者生前无固定工资的，

则按当地生活标准确定。死者在事故后有抢救、医疗、护理等费

用的，按伤者标准计算。

第十八条 对于因农机事故损坏的机具、物品，应当以就地

修复为主，不能修复需要报废的，由责任方折价赔偿。

农机事故造成牲畜残、亡的，由责任方折价赔偿。

第十九条 农机事故的损害赔偿，在事故处理结束时，限期

由事故责任方一次性偿付。有工作单位的个人责任者一次性偿付

有困难的，先由其所在单位垫付，然后由该单位向责任者追偿。

第二十条 农机事故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逃跑的，在未查获

之前，事故的伤、残、死者所需费用，由该伤、残、死者所在单

位或者家属负责；事故的伤、残、死者无工作单位又无收入来源

的，由当地政府给予社会救济。查获肇事者后，按本规定第十九

条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 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共同签字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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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解不能达成协议或调解达成协议后当事人反悔的，可以向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，可以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

规定，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，不提起诉讼，又不履行具

体行政行为的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二十三条 对农机事故责任者需要执行治安管理处罚和

追究刑事责任的，由公安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道路外机动车、有动力装置驱动的非机动车与农业机械之间

的事故，由公安机关调查处理，农机安全监理机构予以配合。

农业机械在铁路道口与火车碰撞发生的事故，按国家和本市

的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二十四条 农机事故当事人各方不得以任何借口要求解

决住房、就业、工作调动、户口迁移等与事故无关的问题。当事

人或者其他人员借处理农机事故之机寻衅滋事，毁坏、哄抢公私

财物，扰乱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和当事人所在单位正常工作秩序，

或者拒绝、阻碍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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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予以处理。情

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上海市农业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 198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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